
开辟“绿色通道”

仲裁维权为民

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积极调解为 60 岁村民拿到抚恤金

“感谢你们的仲裁员，让我这个 60多岁的老人拿到了抚恤金,总

算给我死去的儿子一个交代，感谢你们尽职尽责还我公道”。近日，

良口镇良新村村民毛某含泪握着仲裁员吴立姝的手，将写着“守护公

平，仲裁为民”的锦旗送到吴立姝手中。

没签劳动合同身亡

仲裁院调解相助

毛某儿子郭某 2015 年 12 月 5日入职从化温泉某农庄，2016 年 1

月 25日早上 8 时 30分，郭某不慎发生交通事故身亡。由于双方当事

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，也没有能够证明郭某与从化温泉某农庄存有劳

动关系的相关证据材料，郭某的母亲毛某多次到该农庄找负责人索要

儿子工资、丧葬补助金及抚恤金未果。且该农庄并没有以自己的店名

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，所以毛某无法找到该农庄的主体，2016 年 10

月 14 日，毛某无奈之下将该农庄关联人另外注册的某酒店告到区劳

动人事争议仲裁院。仲裁员审阅案件后，发现没有证据证明郭某与该

酒店存在劳动关系，并且该酒店负责人认为与郭某不存在劳动关系拒



绝到庭。2016 年 11 月 28 日，由于该酒店主体不适合，毛某向区劳

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提出撤诉申请。

毛某儿子死后，媳妇下落不明，她还要照顾 70 多岁的丈夫和 2

岁的孙子，家庭生活十分困难。毛某撤诉后，情绪非常低落，感觉自

己束手无策，她不知道到底起诉谁才是正确的。面对毛某的冤屈和苦

难，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立即对该案件启动案前仲裁调查。仲裁员

对农庄的主体资格展开调查取证，多次走访工商行政部门、温泉镇政

府、农庄的工作人员和关联酒店的负责人等，最终查到温泉某农庄以

“温泉某美食店”的名义在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的事实，找到了

该农庄的主体及负责人。2016年 12 月 6日，毛某再次来到仲裁院立

案庭提出仲裁申请，仲裁院为其开通仲裁绿色通道，启动“快立、快

调、快审、快结”程序。“温泉某美食店”负责人对郭某交通事故死

亡的丧葬补助金、抚恤金等费用由他承担表示无法理解，仲裁员动之

以情、晓之以理，并联合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、工伤保险部门的工

作人员进行法律法规的解释和劝导。细致、耐心的调解感动了用工单

位，2016 年 12 月 19 日，双方达成仲裁调解协议，温泉某美食店负

责人答应了毛某的请求，支付了相应的丧葬补助金和抚恤金。

充实仲裁员队伍

提高仲裁办案质量



近年来，随着我区经济社会不断发展，外来务工人员和农村转移

劳动力日益增多，劳动关系亦同步趋于复杂化、多元化；此外，随着

我区经济转型升级的日益加速和落后产能的市场出清步伐加快，企业

破产清算、兼并重组现象多发，生产技术的改良升级也日益挤占手工

劳动力市场，多种因素影响下，导致我区劳动纠纷多发，在简政放权、

管理重心下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背景下，日益向区级劳动人事仲裁

部门集聚。因此，区人社局加大了对劳动人事争议仲裁人财物的投入，

抽调精干力量充实仲裁员队伍，以“仲裁为民”为理念，实行“预防

为主、调解为先、调裁并举”的工作思路，规范仲裁办案程序，提高

仲裁办案质量，建立健全农民工、外来务工人员、孕妇等特殊群体劳

动人事争议仲裁“绿色通道”机制，做到“快立、快调、快审、快结”，

及时有效地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

一。

2016 年，该院共处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 762 宗，其中受理立案

632宗，不予受理 130宗，涉及人数 762人，涉案金额约人民币 3482.48

万元，十人以上集体案件 334 宗，占总案件宗数的 44%。仲裁结案

729 宗，结案率 95.6%，其中调撤结案 322 宗，调撤率占 44.2%，同

比 2015 年上升 25.4%。由于加强庭前、庭中调解力度，2016 年我区

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调撤率明显上升，息诉息访效果明显。


